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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本次交易系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51 号”文《关于同意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0,858.8354 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 32.69 元（人民币， 以下同），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549,753,292.26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83,727,753.82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466,025,538.4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7
月 25日到账。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了审验，并
于 2022年 7月 2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2]第 14-00015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已开
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订了相关募集资金多方监管协议。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电路仿真及数字分析优化 EDA工具升级项目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50,738.15 50,738.15

2 模拟设计及验证 EDA工具升级项目 深圳华大九天科技有限
公司 29,365.46 29,365.46

3 面向特定类型芯片设计的 EDA工具开发项目 成都华大九天科技有限
公司 43,303.75 43,303.75

4 数字设计综合及验证 EDA工具开发项目 上海华大九天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56,701.87 56,701.87

5 补充流动资金 75,000.00 75,000.00

合计 255,109.23 255,109.23

三、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模拟设计及验证 EDA工具升级项目”实施主体为子公司深圳华大九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九天”)，公司拟使用募资资金 29,365.46万元向深圳九天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
成后，深圳九天注册资本为 49,365.46万元，公司仍持有深圳九天 100%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字设计综合及验证 EDA工具开发项目”实施主体为子公司上海华大九天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九天”），公司拟使用募资资金 56,701.87万元向上海九天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
本。 增资完成后，上海九天注册资本为 156,701.87万元，公司仍持有上海九天 100%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面向特定类型芯片设计的 EDA工具开发项目”实施主体为子公司成都华大九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九天”），公司拟使用募资资金 43,303.75万元通过对上海九天增资，间接向成都
九天增资，全部分别计入上海九天和成都九天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上海九天注册资本为 200,005.62 万
元，成都九天注册资本为 63,303.75万元，公司仍持有上海九天 100%股权，并通过上海九天间接持有成都华
大九天 100%股权。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深圳九天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深圳华大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桃花路与槟榔道交汇处西北深九科技创业园 5号楼 1001

法定代表人 刘伟平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成立日期 2019年 10月 28日

经营范围

软件设计；软件产品设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技术推广、技术
服务；电子科技、信息科技的技术开发；电子科技、信息科技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元器件、
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系统集成；货物及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最近一年及一期单体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944.97 40,547.36

负债总额 25,673.27 25,941.69

所有者权益 15,271.70 14,605.67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350.04 3,485,59

净利润 -289.76 -3,666.03
2、上海九天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上海华大九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号 C楼

法定代表人 刘伟平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

成立日期 2020年 09月 09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信息科技、集成电路、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智能科技、通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专业设计服务；集成电路设计；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单体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474.28 41,792.13

负债总额 19,311.91 23,625.31

所有者权益 21,162.37 18,166.82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09.09 2,133.87

净利润 -3,122.10 -2,995.55
3、成都九天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成都华大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花园社区银河路 596号，银河·596园区科研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 刘伟平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股权结构 上海华大九天持股 100%

成立日期 2017年 02月 28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集成电路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单体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047.74 44,724.70

负债总额 30,967.50 31,505.21

所有者权益 16,080.24 13,219.48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58.71 539.65

净利润 -2,635.69 -2,860.76
五、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公司、深圳九天、上海九天、成都九天已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多方监管协议，同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管理和使用募
集资金，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公司长远发展
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审批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

规划和发展战略。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等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未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相关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
批程序。 本次增资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华大九天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七、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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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51 号”文《关于同意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0,858.8354 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 32.69 元（人民币， 以下同），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549,753,292.26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83,727,753.82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466,025,538.4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7
月 25日到账。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了审验，并
于 2022年 7月 2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2]第 14-00015号）。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为顺利实施本次募投项目，
公司在相关商业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包括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大九天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大九天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华大九天科技有限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
资金五方监管协议》（以下合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万元）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110906504610919 50,738.15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101040160001425593 76,273.2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立路支
行 321700100100075759 91,493.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
路支行 0200080919200415188 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地支行 20000027822900094475570 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紫竹
桥支行 8110701012102339211 0

上海华大九天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支行 121939286010826 56,701.8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
行 77030122000368604 0

深圳华大九天科技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福田
支行 755947428910707 29,365.46

成都华大九天科技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 8111001012200842194 43,303.75

合计 347,875.82
注：上表余额为零的账户是公司为专门拨付子公司募集资金所设立的中转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子公司募集资金款项已成功划转至对应募投项目专用账户。 公司后续会将上述余额为零的中转账户予以
注销。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大九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大九天科技有限公司、成

都华大九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称“甲方”），各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简称“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丙方）所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
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罗峰、何洋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十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6） 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以孰低

为准）的，甲方及乙方应在付款后五个工作日内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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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改
《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变更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851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08,588,354股。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7月 2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2]第 14-00015 号）。 经审验，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 43,435.3414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54,294.1768万元。

公司股票已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类型由“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将根据上述情况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294.1768万元，变更公司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情况为准）。

二、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相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的实际情况，现将《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草案）》）
名称变更为《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对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具体变更条款如下：
条款编号 原条款 新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号文同意注册后，首次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于【】年【】月【】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108,588,354股，于 2022年 7月 29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294.1768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股，每股面值 1 元，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42,941,768 股，每股面值 1 元，均为人民
币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的条款外，《公司章程（草案）》中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根据本次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事宜。 因此，本议案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的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情况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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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大九天 股票代码 3012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矗林

电话 010-847769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二路 2 号 A 座二层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ir@empyrean.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66,487,581.85 182,365,000.26 4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428,729.09 19,719,489.71 10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3,197,536.98 -10,550,313.84 130.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6,932,509.99 252,687,875.41 -1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1 0.0454 10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1 0.0454 10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8% 2.29% 1.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919,366,765.24 1,801,574,166.17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38,418,343.85 994,522,830.46 4.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52% 115,200,804 115,200,804

北京九创汇新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04% 95,719,518 95,719,518

上海建元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3.81% 60,000,000 60,000,000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10% 56,900,000 56,900,000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0% 48,192,772 48,192,772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深圳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3% 27,942,730 27,942,73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2% 18,349,398 18,349,398

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77% 12,048,192 12,048,1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和“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均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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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2年 8月 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11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1人，其中，董事王静、刘炜、李尧以通讯方
式参加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伟平先生主持。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了《北京华大九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半年度
的经营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为了满足募投项目实际开展的需要，保障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拟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对募投项目的规划，使用募集资金 29,365.46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大九天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以推进“模拟设计及验证 EDA 工具升级项目”的建设；使用募集资金 56,701.87 万元向全资
子公司上海华大九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以推进“数字设计综合及验证 EDA工具开发项目”的建设；使
用募资资金 43,303.75万元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大九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间接向成都华大九天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以推进“面向特定类型芯片设计的 EDA工具开发项目”的建设。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结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实际情况， 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至

54,294.1768万元，变更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具体变更内容以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情况为准。

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根据本次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事宜。 因此，本议案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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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8 日

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 2022年 8月 2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科技园 A座二层公司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王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公司长远发展规

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审批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300818 证券简称：耐普矿机 公告编号：2022-070
债券代码：123127 债券简称：耐普转债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耐普矿机 股票代码 3008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磊 邢银龙

电话 0793-8457210 0793-8457210

办公地址 江西省上饶市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利
大道 18号

江西省上饶市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利
大道 18号

电子信箱 dongban@naipu.com.cn dongban@naipu.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04,005,083.84 425,304,865.92 -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863,910.98 50,674,421.19 15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52,254,932.21 49,721,040.63 5.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690,416.14 10,639,344.88 -360.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958 0.7259 161.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958 0.7259 16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6% 5.67% 5.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903,145,937.57 1,918,861,032.49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8,840,699.32 1,108,601,247.70 11.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2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昊 境内自然人 53.37% 37,357,000 37,357,000 质押 3,710,000

曲治国 境内自然人 5.71% 4,000,000 0

赵伟国 境内自然人 1.29% 900,000 0

黄雄 境内自然人 1.14% 800,000 0

邱海燕 境内自然人 0.99% 692,80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景
顺长城专精特
新量化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2% 433,500 0

陈莉 境内自然人 0.61% 430,000 0

胡金生 境内自然人 0.55% 382,500 382,500

程胜 境内自然人 0.55% 382,500 382,500

陆楠楠 境内自然人 0.33% 232,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西耐普矿机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耐普转债 123127 2021 年 10 月 29
日

2027 年 10 月 28
日 39,995.92

票面利率：
第一年 0.4%；第
二年 0.6%； 第三
年 1.1%； 第四年
1.8% ； 第 五 年
2.3% ； 第 六 年
2.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4.47% 41.9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2.93 109.6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2年 1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赞比亚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赞比亚子公司增加投资 1200 万美元，本次增资后公司向赞比亚子公司
合计投资 1500万美元，用来购买土地建设生产车间，打造公司未来在非洲的生产基地，更好的服务非洲客
户，配合实施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 目前，公司正有序推进赞比亚生产基地的建设。

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整体搬迁及矿山设备技术升级产业化项目，新园区共建有机械加工车间、炼
胶车间、硫化车间、泵业车间、管阀车间、 热处理车间、铸造车间、仓库等生产设施及行政办公大楼、研发中
心、人才公寓、员工食堂等行政生活设施，目前已全部投入使用。

新园区的投入使用，可使公司突破各生产环节技术瓶颈，实现生产工艺技术升级，专利技术产业化，带
来升级扩大生产规模，有效提高公司经济效益，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提供可靠保障。

证券代码：002848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2022-046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斯贝尔”、“公司”或“本公司”）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估值及定价尚未确定，预计本
次交易可能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对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的具体认定， 公司将在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中予以详细分析和披露。 目前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
段，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高斯贝尔；代码：002848）自 2022 年 8 月 25 日开市时起开始
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 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召开董事会并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 2022 年 9 月 8 日前按
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
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 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22年 9 月 8 日开市
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
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拟收购青岛国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数科技”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 标的公

司的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青岛国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4-09-09

法定代表人 张艳

注册资本 1,537.810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四路 102号巨峰光学医疗器材产业园 2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23959441876

联系电话 0532-80991928

所属行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经营范围

声学装备和仪器、定向声波驱散器的研发、生产、销售；航空电子设备、方舱设计研发、生产、销售、自动
控制设备、通讯器材（不含高频发射器材及地面卫星接收设备）、电子产品、民用无人机、导航对抗设备
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船舶海洋工程设备、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信息对抗装备、
指挥控制装备、声纳的维修；电子元器件的研制；雷达的研制、维修;卫星通信设备、声学技术开发、技术
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海洋仪器、水
下设备、实验室仪器设备、海洋监测仪器设备、抢险救援设备（以上不含特种设备）、声纳设备、舵机的研
发、销售；水下机器人及水下航行器（不含国家限制品种）的生产、研发、销售；数据处理；软件开发；基础
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系统集成、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器件、微电子芯片、MEMS 微机电系
统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软质防弹衣、防弹插板、防弹携行背心的研发、生产、销售；测绘及相关技术咨
询、服务、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工程测量、海洋测绘（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张浩、青岛智网企业管理服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恒汇泰产业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恒汇泰”）和青岛颢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目前，张
浩持有标的公司 65.03%股权，青岛智网企业管理服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标的公司 26.01%股
权，青岛恒汇泰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5.00%股权，青岛颢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标的公司 3.96%股权。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不低于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 本次交易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甲方”或“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3 日与张浩（“乙方 1”）青岛智网企业管理服务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乙方 2”）签署了《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初步
意向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整体方案
上市公司拟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国数科技全部或部分股权。 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

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全资子公司。 甲乙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上述交易达成。
第二条 标的资产的定价及认购方式
乙方拟参与本次重组，同意就本次重组的具体标的资产范围、交易对方、交易方案、发股价格、标的资产

作价等安排与甲方进行协商。
甲乙双方同意，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届时由甲乙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作为基础，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以甲乙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为准。

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定，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选择适当时机发行。

第三条 后续事项
双方同意积极给予另一方以必要的配合，全力推进本次重组，并完成本次重组相关正式交易协议的签

署。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

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必要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在协商论证中，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文件，本次交易尚

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能否实施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有关信息
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经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二）经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或者其主管部门盖章确认的关于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三）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

管》第十三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300686 证券简称：智动力 公告编号：2022-041

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智动力 股票代码 3006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晴 鄢芷

电话 0769-89890150 0769-89890150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村小布二路
10号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村小布二路
10号

电子信箱 cq@szcdl.com zhi.yan@szcdl.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19,643,247.67 1,122,890,956.21 -1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305,178.73 58,083,513.52 -6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4,301,410.59 57,030,850.38 -7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728,750.13 78,743,126.10 33.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7 0.2186 -6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7 0.2186 -6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3.01% -1.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739,662,805.83 2,833,713,608.00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3,071,652.63 1,728,212,904.58 -1.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5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加维 境内自然人 18.03% 47,879,986 35,909,989 质押 18,000,000

陈奕纯 境内自然人 15.44% 41,006,355 30,754,766 质押 20,000,000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8% 13,234,196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远致富海并购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28% 11,370,096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远致瑞信混改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93% 10,430,520

周桂克 境内自然人 3.86% 10,262,938

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4% 5,685,04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4% 5,685,048

云南智轩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 2,947,625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东方远致平稳发
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07% 2,842,5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加维和陈奕纯系夫妻关系。公司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周桂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904,538股， 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58,400股，合计持有 10,262,938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3816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22-054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 A 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限售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9,580,630,375 股， 占公司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

75.2018%，占公司总股份的 58.5771%。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8月 29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 A股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81 号）核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广核”或
“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49,861,100 股，并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以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 A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总股本为 45,448,75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50,498,611,100股。 其
中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39,334,986,100股，境外上市外资普通股（H股）11,163,625,000股。境内上市
人民币普通股（A股）包括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7,287,744,52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47,241,574股。

公司已于 2020年 2月 27日和 2020年 8月 27日分别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A 股锁定期为 6 个月和 12 个
月的限售股解禁，共计 7,707,114,151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15.2620%。 有关限售股解禁详情见公司于 2020
年 2月 24日和 2020年 8月 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和《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部分 A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包括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及部分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股份， 涉及本公司 2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 29,580,630,375 股股份， 占公司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
75.2018%，占公司总股份的 58.5771%，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该
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2年 8月 29日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时的限售股全部解禁。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广核集团”）承诺：1）就中国广核集团所持有的发行人在本

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以下简称
“锁定期”），中国广核集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中国广核集团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
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人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价格（以下简称“发行价”）；发行人 A 股股票
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2020 年 2
月 26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中国广核集团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如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后存在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中国广核集
团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中国广核集团转让股票所得收益将由发行人收回，且中国广
核集团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
的，中国广核集团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2. 战略投资者承诺。 根据公司与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的《中国广核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之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约定，该战略投资者承诺：获配股票的锁定期限
为 36个月，锁定期限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在上述锁定期限内，不会通过任何形
式转让获配股票，也不会就获配股票设置任何质押、抵押等其他权利限制。

（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减持意向及减持的承诺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广核集团承诺：“在中国广核集团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深交所业务规定及其他对中国广核集团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情形下，中国广核集团如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须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
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中
国广核集团方可以减持，且需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1）减持前提：①不存在违反中国广核集团在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②不存
在下列情形：A.发行人或者中国广核集团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 6个月的；B.中国广核集团因违反证券交
易所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3 个月的；C.发行人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D.发行人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E.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交所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如果发行人存在上述 C或 D情形的，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
中国广核集团不得减持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减持价格：如中国广核集团在持股流通限制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3）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
4）减持数量：中国广核集团可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票，其中：①中

国广核集团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中国广核集团减持股
票数量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②中国广核集团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
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③中国广核集团采取协议转让方式
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

中国广核集团上述减持股票不得影响其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同时其应督促上述减持股票的受让方
遵守法律法规及深交所关于该等受让股份的减持规定。

自发行人股票本次发行并上市至中国广核集团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中国广核集团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且中国
广核集团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深交所的处分。 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
部门或深交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的， 中国广核集团自愿无
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或安排，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或安排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
不存在为上述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2年 8月 29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包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及部分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

份，限售期自公司 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9,580,630,375 股，占公司境内
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 75.2018%，占公司总股本的 58.5771%。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 2名。
4.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1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29,176,641,375 29,176,641,375

2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国新央企运营（广
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03,989,000 403,989,000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国广核本次部分 A 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或安排；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或安排；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部分 A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4日


